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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市区重建策略》检讨《市区重建策略》检讨《市区重建策略》检讨《市区重建策略》检讨 

「构想」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「构想」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「构想」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「构想」阶段聚焦小组讨论摘要 
 
 

日期： 2008年 12月 17日(星期三) 
时间： 上午 9时 30分至 11时 30分 
地点： 九龙何文田佛光街 33号房屋委员会会议室 
参与人士类别： 香港房屋委员会 
参与人数： 15人 

 
 
世联顾问代表麦黄小珍简介《市区重建策略》检讨背景后，邀请与会者发表意见，

要点如下： 
 
1 收集全民意见 
 

1.1 公众咨询有时会被小众的意见垄断，因此应考虑采取抽样民意调查及透过
其它方式进行咨询，广泛及全面地收集市民对市区重建的意见。 

 
1.2 应在进行公众咨询前多发放资讯，向公众介绍香港市区重建的历程，及解

释市区重建所需耗费的社会资源。 
 

1.3 应以互动的方式咨询当区居民，确定他们是否希望重建。 
 

2 有关市区重建的建议 
 

2.1 可以考虑将地积比率转移到另一幅土地发展，及透过其它有创意的方式来
进行重建发展或文物保育。 

 
2.2 可弹性容许一些有能力及愿意承担风险的业主参与市区重建。 

 
2.3 采用不少于 80%的业权作为强制售卖的申请门槛时，可考虑以整个地区而

非单一楼宇为基础。这可令市区重建更顺利进行。 
 
2.4 应从宏观角度全面地看市区重建，了解社会愿意付出的代价及市区重建的

愿景。并可考虑在政策方面提供诱因，透过市区重建达致长远目标，例如

绿化城市。 
 

2.5 市区重建是庞大的工作，不应由市区重建局(市建局)单方面来承担。市建局
不应财政自给，社会愿意为市区重建付上多少资源应由社会讨论和决定。 

 
2.6 可以考虑由受影响居民及商户组成新公司来进行市区重建。 

 
2.7 市区重建不一定由政府或市建局负责，可考虑由私人机构进行。应鼓励私

人发展商和居民参与，协调和发展市区重建的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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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8 市区重建的目的不应只是为了发展物业或赚取利润。 

 
2.9 以往市区重建的工作过于支离破碎。有关的工作应由发展局统筹，并考虑

本港未来的整体发展方向，不应只从经济角度考虑市区重建的问题。 
 

2.10 市区重建项目的发展模式可以在批地条文中列明，以免日后可能出现各种
问题。 

 
2.11 规划市区重建时应加入公共设施。 

 
2.12 市建局现在的工作范围很广阔和相当复杂，如同时要自负盈亏并不可能。

市建局应鼓励伙伴机构加入，参与市区重建的工作。 
 
3 《市区重建局条例》 
 

3.1 应考虑修订《市区重建局条例》，容许个别业主参与重建工作及以文物保育
以代替重建。 

 
3.2 可透过修改法例提升个别业主和发展商参与市区重建的积极性。 

 
4 赔偿政策 
 

4.1 市建局对受影响居民的赔偿较为宽松，但对商户的赔偿则经常和商户的期
望有相距。 

 
4.2 赔偿应以「市值赔偿、恩恤安置」为标准。前者应透过拍卖重建物业，将

所得的收入按业权比例摊分给业主。后者应按实际情况安置受影响的居民。 
 
5 加强有关市区重建的公民教育 
 

5.1 应加强公民教育，让市民明白业主有维修物业的责任。待市建局拆卸重建
并非解决楼宇老化的唯一办法。 

 
5.2 应让市民知道社会要为市区重建付出多少代价。 
 

6 文物保育 
 

6.1 目前文物保育的工作过于零碎，缺乏整体的规划。 
 

6.2 应保留有特色的社区，以吸引游客。没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不一定要保
留，亦应注意楼宇的破旧情况。 

 
6.3 市区重建涉及文化行为和文物保育，其目的在于保留香港的特色以吸引游

客和人才，保持香港的竞争力。既然有关文化和保育工作，便不应只计算

市建局的盈亏，而应是以社会整体的得益来作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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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四大业务策略(4Rs) 
 

7.1 市区更新目前太依赖重建工作，应考虑多进行保育工作，以保留香港的历
史文化和特色。 

 
8 社区感情及凝聚力 
 

8.1 市区重建可能令整个市集及有关的社区网络消失，故应注重社区感情及凝
聚力，并尽量安排原区安置。 

 
9 专业协助 
 

9.1 进行市区重建工作时应加强对受影响居民的专业协助，例如提供社工队的
服务。 

 
10 改善环境 

 
10.1 应把握市区重建这难得的机会来改善旧区的环境、进行绿化工作及改善地

区和街道的景观。 
 
10.2 香港市民的公共空间太少，可以考虑透过市区重建，兴建多用途的公共空

间。 
 

10.3 不应进行单栋式楼宇的重建，因此举不能改善当区的环境，只会增加发展
及人口密度。 

 
11 《市区重建策略》检讨 
 

11.1 应将所有信息，包括亚洲城市研究的结果，在公众咨询阶段向公众发放，
并邀请更多的持份者发表意见，例如城市规划委员会、环境保护署等。 

 
11.2 「市区更新：共议、共享」单张内问题的用字过于学术性，应改用较为平

民化的字句。 


